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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選舉委員會 

103年度辦理人民陳情案件檢討分析報告 

一、前言 

為確保陳情人權益，提升行政效能，有效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本

會於 97年 5月 1日依據行政院訂頒「行政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

及行政程序法第 171 條第 1 項規定，訂定簽准實施本會「人民陳情案

件作業規定」，並配合中央選舉委員於 101年 7月 2日函頒「中央選舉

委員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相關規定辦理，另

為統一本會同仁辦理首長信箱陳情案件回覆用語，於 102 年 9 月 13

日茲參考桃園縣政府之範例，酌擬本會「首長信箱陳情案件回覆用語

與原則及範例」以供同仁處理之依據。 

另為提升人民陳情案件辦理績效及統計分析陳情人對處理情形之

滿意度，均依規定於結案以公文或電子信箱函復陳情人時，併送「人

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調查表」，請陳情人填答後寄還或回覆，藉以分析

陳情人之滿意度，以掌握民意動向，達到充分發揮溝通目的，冀能提

升辦理績效，有效管制案件。 

本報告謹就 103 年度辦理人民陳情案件加以整理、歸納及分析，

以瞭解陳情人陳情事項之類型及緣由，並就回收調查表統計分析另為

確保陳情案件之處理績效，針對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及待改進之

處，研提改進建議事項，以提供主管單位參考辦理，俾能落實為民服

務宗旨；茲依「類別及陳情方式統計」、「處理滿意度分析」、「處理結

果檢討」及「結語（建議事項）」等分段報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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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情案件類別及陳情方式統計 

表 1  103年度人民陳情案件類別統計 

陳情類別 

承辦組室 
行政興革
之建議 

行政法令
之查詢 

行政違失
之舉發 

行政權益
之維護 

無法歸類 總件數 

第一組 2 4 0 3 0 9 

第二組 0 0 0 1 0 1 

第三組 0 0 0 1 0 1 

第四組 0 0 8 0 0 8 

行政室 0 0 0 0 0 0 

資訊室 0 0 0 0 0 0 

人事室 0 0 0 1 0 1 

主計室 0 0 0 0 0 0 

政風室 0 0 1 0 0 1 

總計 

（百分比） 

2 4 9 6 0 21 

9.5％ 19％ 42.9％ 28.6％ 0％ 100％ 



 3 

表 2  103年度人民陳情案件方式統計 

陳情方式 

承辦組室 書信 
電子 
郵件 

傳真 言詞 其他 總件數 

第一組 4 5 0 0 0 9 

第二組 0 1 0 0 0 1 

第三組 1 0 0 0 0 1 

第四組 2 6 0 0 0 8 

行政室 0 0 0 0 0 0 

資訊室 0 0 0 0 0 0 

人事室 1 0 0 0 0 1 

主計室 0 0 0 0 0 0 

政風室 0 1 0 0 0 1 

總計 

（百分比） 

8 13 0 0 0 21 

38％ 62％ 0％ 0％ 0％ 100％ 

備註： 

1.書信(包含：來函、郵寄及實體信箱) 

2.電子郵件(包含：e-mail、總統信箱、院長信箱及首長信箱) 

3.傳真 

4.言詞(包含：親自到場、電話) 

5.其他(包含：移文或尚未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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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陳情案件處理滿意度分析 

表 3  103年度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滿意度統計 

   答覆情形 

 

陳情類別 

滿意 

（非常滿意 

及滿意） 

不滿意 

（不滿意及 

非常不滿意） 

尚可 
無明確反應 

（未回覆調查表） 
總件數 

行政興革 
之建議 

0 0 0 2 2 

行政法令 
之查詢 

0 0 0 4 4 

行政違失 
之舉發 

0 0 0 9 9 

行政權益 
之維護 

0 0 0 6 6 

無法歸類 0 0 0 0 0 

總計 
（百分比） 

0 0 0 21 21 

0％ 0％ 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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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3年度人民陳情案件處理不滿意原因統計（可複選） 

不滿意 

原因 

 
 

 
承辦組室 

處理

時間

太慢 

處理

態度

不佳 

答復

未具

體明

確 

答復

制式

缺乏

誠意 

答復

與實

際情

形不

符 

曲解

法令

引用

錯誤 

處理

沒有

考量

民眾

需求 

推諉 

責任 
其他 

總件

數 

第一組 0 0 0 0 0 0 0 0 0 0 

第二組 0 0 0 0 0 0 0 0 0 0 

第三組 0 0 0 0 0 0 0 0 0 0 

第四組 0 0 0 0 0 0 0 0 0 0 

行政室 0 0 0 0 0 0 0 0 0 0 

資訊室 0 0 0 0 0 0 0 0 0 0 

人事室 0 0 0 0 0 0 0 0 0 0 

主計室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風室 0 0 0 0 0 0 0 0 0 0 

總計 
（百分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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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陳情案件處理結果檢討 

本會 103 年度受理人民陳情案件，依案件內容分承辦組室，計有

第一組 9 件、第二組 1 件、第三組 1 件、第四組 8 件、人事室及政風

室各 1件，共計 21件。 

（一）依據人民陳情案件類別統計分析（詳如表 1）： 

1.行政興革之建議者 2件。 

2.行政法令之查詢者 4件。 

3.行政違失之舉發者 9件。 

4.行政權益之維護者 6件。 

5.無法歸類者 0件。 

（二）依據人民陳情案件方式統計分析： 

為受理陳情民眾以書信方式投書，於本會大門左側設有首長信

箱，民眾亦可利用電話、傳真或親至本會言詞陳述等方式陳情，

並依規定責由專人辦理；然為因應資訊化及網路化時代來臨，

強化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乃為各級政府機關之施政重

點，積極推動各項業務之網路化及數位化功能，本會已在入口

網站之首頁建立首長信箱，使民眾得另以電子郵件陳情，以即

時化解民眾之誤會或不平，茲就本年度受理之陳情案件，依陳

情方式分析如下（詳如表 2）： 

1.書    信：8件。 

2.電子郵件：13件。 

3.傳    真：0件。 

4.言    詞：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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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    他：0件。 

（三）辦理時效統計分析： 

表 5  103年度人民陳情案件方式處理日數統計 

處理日數 

陳情方式 

1 
日內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7日 
以上 

總 
件數 

書信 1 2 5 0 0 0 0 0 0 8 

電子郵件 4 5 4 0 0 0 0 0 0 13 

傳真 0 0 0 0 0 0 0 0 0 0 

言詞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總計 

（百分比） 

5 7 9 0 0 0 0 0 0 21 

23.8％ 33.3％ 42.9％ 0％ 0％ 0％ 0％ 0％ 0％ 100％ 

 

本年度受理人民陳情案件共計 21件，皆已辦理及結案，辦結率

為 100％。處理日數統計如下(如表 5）： 

書信(包含：來函、郵寄及實體信箱)共 8件 

1.1日內：1件。 

2. 1 日：2件。 

3. 2 日：5件。 

電子郵件(包含：e-mail及首長信箱)共 13件 

1.1日內：4件。 

2. 1 日：5件。 

3. 2 日：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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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會「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規定」第 8 條：處理日數及展延作

業規定之（一）人民陳情案件，除上級機關於來文時已明訂辦

理時限或機關首長專案指定者外，其處理時限電子郵件為 3 個

工作日、其餘各類案件為 7 個工作日。故依上述本年度陳情案

件均符合本會處理時限之規定。 

（四）滿意度調查分析： 

本會於人民陳情案件結案均以公文或電子郵件函復陳情人時，

併送「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調查表」，請陳情人填答後送交服

務櫃台、寄還（免貼郵票）或以電子信箱回覆，藉以分析陳情

人對本會處理陳情案件之滿意度，惟均無明確反應(未回覆調查

表) 如表 3。或許因一般陳情人心態較為保守，致無法客觀分

析陳情人對本會案件處理之滿意程度。 

（五）結果檢討： 

今年度陳情案件雖有 21件，經細查其中有 5件，分屬為 2位陳

情人針對同一陳情內容，於承辦人回覆後，因對回覆內容不滿

意而再次回覆(分別為 2 次和 3 次)，雖本會以電子郵件函復陳

情人時，併送「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調查表」，請陳情人填答

後送交服務櫃台、寄還（免貼郵票）或以電子信箱回覆，藉以

分析陳情人對本會處理陳情案件之滿意度，但陳情人未回覆該

滿意度調查表，以致在滿意度調查分析之結果失真無法呈現真

實狀況。 

承辦人對於陳情人因同一事由多次陳情，雖可依行政程序法第

173條第 2款規定：「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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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而仍一再陳情者，可依規定簽存，不再函復」。 

而本年度某一陳情人針對候選人競選旗幟懸掛違反選罷法 52

條之處理案，係先以電話告知，卻因承辦人於電話中陳述時不

滿意答覆結果，致使改以電子郵件(首長信箱)方式陳情，然對

於該電子郵件回覆處理情形不滿意後，乃將該案轉向中選會電

子郵件(首長信箱)陳情，經中選會函轉至本會，以致同樣陳情

事由，反覆陳情共 3 次，本會雖依電子郵件(首長信箱)為 3 個

工作日處理時限內辦結並回覆，但由於該案事關候選人競選旗

幟懸掛違反選罷法 52條之裁罰處理，作業時程較久，且陳情人

持續關注本案後續裁罰之處理進度，因此須特別留意。 

另承辦人應於接獲民眾來電時就本職業務注意電話禮貌妥適回

覆處理，以避免民眾不滿而改採不同方式陳情一再陳情，而徒

增自身業務量耗費時間及困擾。 

五、結語（建議事項） 

由於本年度（103）辦理本市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因此人民

陳情的案件數相對較未辦理選舉年度增加許多，且收件皆集中在

10-12 月選務期間，在這段期間各選務承辦人員工作量增加，而民眾

陳情及詢問大增，故每一承辦人員更應該注重禮貌，並做正確妥適之

回覆，以避免民眾因不滿而重複陳情，而衍生更複雜之處理情事。 

根據本年度案件來看，人民陳情案件類型以行政違失之舉發共計

9 件最多，陳情內容大多為候選人競舉旗幟及廣告違規懸掛之舉發；

再者行政權益之維護共計 6 件次之，陳情內容為工作地投票限制、投

票日投票權益、選舉公報未收到、投開票所選務相關作業及投開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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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設施設置等問題，且以電子郵件為主要陳情管道，為能降低人民

陳情案件，宜再加強公職選罷法及上述相關法令宣導，並充分運用資

訊網路科技及大眾傳播媒體，無遠弗屆、訊息萬變之功能，以適時傳

遞最新法令、政策，使民眾及候選人能快速獲得相關訊息。 

另投票當日之選務工作人員大多由公所遴選而監察員部分則由政

黨所推薦，建議爾後由本會及公所辦理儲訓及監察員講習時，除加強

選務專業訓練外，更應宣導並要求選務人員應本著「同理心」的服務

態度，以減少不必要的紛爭，使選舉過程更和諧且圓滿順利完成。 


